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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香农发〔2021〕120号                    

香格里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香格里拉市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第88号建议的答复

杨世荣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尼汝村普拉组排污处理项目的建议》已交我们办理。经香格里拉市农业农村局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市于2020年12月16日下发了《香格里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5）》。文本对香格里拉市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方式进行分类，对实施时间进行规划，其中洛吉乡尼汝村普拉村民小组生活污水采取“预处理+一体化A2O”的模式进行处理，计划于远期（2016-2035年）实施。我局将争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等相关资金，按照《香格里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5）》，于明年开始优先在尼汝村普拉村民小组实施对应农村污水收集处理项目。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感谢您对香格里拉市农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香格里拉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6月16日

联系电话：8226377                    联系人：冯 毅

  抄送：市人大选联委、市人民政府研究室、联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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